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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中期報告書

敬啟者：

上半年度業績概況

董事會宣布集團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之六個月內，未經審核股東應佔稅後溢利為港幣
32億2千2百90萬元，較去年同期經重列之溢利增加港幣2億零3百50萬元，每股盈利為
港幣40.8仙，上升6.8%。期內本港業務及內地業務均錄得理想增長，扣除售樓溢利及投資
物業重估增值之稅後溢利則較去年同期增長約16%。

集團本年度上半年未經審核之業務要點及去年同期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 2010
   

營業額，未計燃料調整費，港幣百萬元計 9,681.7 9,829.4*
營業額，已計燃料調整費，港幣百萬元計 10,470.1 10,410.8*
股東應佔溢利，港幣百萬元計 3,222.9 3,019.4#

每股盈利，港幣仙計 40.8 38.2#

每股中期股息，港幣仙計 12.0 12.0
   

本港煤氣銷售量，百萬兆焦耳計 15,537 15,106
內地城市燃氣銷售量，萬立方米計，天然氣等值 ## 520,268 428,554
於6月30日本港客戶數目 1,736,923 1,712,454
於6月30日內地城市燃氣客戶數目 ## 12,405,748 11,211,014

   

* 2010年營業額包含航空燃油設施建築之一次性收入約港幣17.1億元。
# 2010年之比較數字已就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作出重列，每股盈利另就2011年派送之紅股作出調整。
## 包括集團所有內地城市燃氣項目。

簡明綜合中期賬目之詳情載於本中期報告書第7至26頁。該未經審核之中期賬目已由
集團之審核委員會及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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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煤氣業務

今年上半年本港經濟持續復蘇，訪港旅客人數上升，旅遊、飲食及酒店業生意興旺，加上
平均氣溫較去年同期為低，住宅及工商業煤氣銷售量均有所上升，整體而言，本港煤氣銷
售量較去年同期上升2.9%。今年上半年總體爐具銷售額亦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0%。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客戶數目達1,736,923戶，較2010年底增加12,607戶，符合預期。

中國內地業務發展

集團之內地業務在今年上半年有着長足之進展。

今年上半年內地經濟增長雖較去年稍微放緩，通脹升溫，但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集
團之城市燃氣及天然氣業務仍受惠於經濟發展而錄得持續增長。集團透過全資附屬公司
易高環保投資有限公司及其屬下公司（統稱「易高」）致力開拓之新興環保能源業務發展亦
穩步向前，正處於項目投資、建設及逐步投產之階段。長遠而言，城市燃氣及新興環保能
源業務均是內地前景廣闊並具投資價值之行業。

連同集團之附屬公司港華燃氣有限公司（「港華燃氣」；股份代號：1083.HK）之項目，集團至
今已於內地2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取得合共127個項目，業務範圍覆蓋天然氣上、中、
下游項目、自來水供應與污水處理、天然氣加氣站、新興環保能源、能源資源及電訊等項目。

隨着多元化業務不斷擴展，投資項目與日俱增，集團正從一家經營香港單一業務之本地公司，
逐漸邁向成為一家具規模之全國性以環保及能源產業為主導之跨行業企業。

中國內地公用事業業務

集團之城市燃氣業務進展良好，年內於廣東省潮州市落實新項目，經營範圍包括饒平縣、
潮州市區及潮安縣周邊區域，加上港華燃氣在今年內新增之3個項目，集團之城市燃氣項
目至今已增至97個，遍布內地18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截至今年6月底，集團在內地之
燃氣客戶已增加至約1,240萬戶，總售氣量達52億立方米。集團已成為內地規模最大之城
市燃氣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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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國家四川省天然氣輸送往華東及華南地區及西氣東輸二線管道等大型天然氣項目將
陸續落成啟用，以及進口及內陸液化天然氣之氣源及總量增加，天然氣過往數年供不應
求之情況已漸見得到緩和，集團在內地之項目將可憑藉充足之氣源持續蓬勃發展。

集團之天然氣中游項目包括安徽省、河北省及浙江省杭州市之天然氣管線項目、吉林省
天然氣支線及開發氣田資源項目、廣東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項目及江蘇省蘇州市蘇州工業
園區天然氣門站項目，業務進展良好。投資於天然氣高壓管線合資項目回報合理，亦有助
集團拓展並鞏固下游之城市燃氣市場。

今年第三季，集團於江蘇省蘇州市蘇州工業園區再新增特殊工業污水綜合處理合資項目，
連同該區現有之供水及污水處理合資項目，以及江蘇省吳江市和安徽省蕪湖市之供水合
資項目，集團至今共投資及營運4個水務項目，業務進展良好。

集團將繼續在內地尋找及投資於優質之公用事業項目。

新興環保能源業務

煤層氣及非常規甲烷利用業務

易高之煤層氣及非常規甲烷業務建基於在本港成功運作多年之垃圾堆填區沼氣利用之技
術及營運經驗上。新界東北堆填區之沼氣處理廠運作良好，為改善空氣質素、減少消耗
化石燃料及減低溫室氣體排放作出貢獻。易高自2008年開始全力在內地不斷拓展並擴闊
這類低排放、少污染之新興環保能源項目之應用領域，位於山西省晉城市之煤層氣液化
項目之第二期擴建工程，已於今年首季順利投產，現時該設施已提升生產能力，年產約
2.5億標準立方米液化煤層氣，擴大供應能力後之經營狀況十分理想，利用槽車經公路發
運至下游用氣市場，成為中國規模最大之煤層氣液化利用項目。

此外，易高位於山西省陽泉礦區之煤礦瓦斯液化項目正按計劃逐步展開，預計可於
2013年首季度投產。此項目是結合脫氧提純技術與煤層氣深冷液化技術，把井下抽取約
含40%甲烷之煤礦瓦斯生產液化甲烷，年產約8,000萬標準立方米，真正做到把資源變廢為寶，
為城市燃氣項目提供更多既節能又減排之環保氣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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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資源及煤化工業務

易高於2009年開始發展煤炭資源及煤化工業務，主要以更環保及更清潔之技術發展煤炭
資源之利用。位於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准格爾旗之年產20萬噸煤制甲醇生產廠項目之建設
工程已經完成，現已進入試生產階段，預計可於本年底全面投入運作；與甲醇廠相配套之
小魚溝煤礦之建礦エ程亦進展順利，其中的洗選煤廠已於6月啓動試運行工序，預計煤礦
亦可於今年第四季度開始進行試生產。易高在江西省豐城市參與投資之焦煤礦及焦化項
目亦按計劃逐步推展，該項目是利用焦煤生產焦炭作為煉鋼之用，副產之焦爐煤氣亦可
為豐城市提供城市燃氣氣源，預計此兩個項目可於2012年投產營運。易高將在此業務領
域上繼續尋求擴大包括動力煤及主焦煤之煤炭資源儲量，同時努力發展更具前瞻性之煤
炭清潔利用技術生產替代油品之清潔燃料。

能源物流及設施業務

易高之能源物流及設施業務始於在本港經營多年之5個專用石油氣加氣站。本港加氣站
業務為的士及小巴提供石油氣加氣服務，業務運作平穩。在此基礎上，易高於2008年開始
在內地發展加氣站業務，現時已在陝西省、山東省、遼寧省、河南省及安徽省逐步建立以
重載車為服務對象、供應壓縮及液化天然氣清潔燃料之加氣站設施及網絡。

此外，易高在屯門38區為香港國際機場而建設之航空燃油設施已於2010年11月全面建成
並投入運作。此設施可為8萬噸及5萬噸之大型運油輪提供靠舶、卸油之碼頭設施。儲油
庫區共有8個大型儲罐，總儲量為264,000立方米，經過嚴格之品質測試後之航空燃油透過
海底管道輸送至香港國際機場，此設施成為本港最主要之航空燃油物流基地。

為了配合煤礦資源業務之發展需要，易高亦啓動煤炭物流業務之發展，首先在內地如
河北省秦皇島市等重要之煤炭集散地建立商貿平台，並在此基礎上爭取繼續投資於具策
略重要性之煤炭物流設施的機會。

成立內地投資性控股公司

為達致更有效之業務管理及優化融資渠道，易高已於2009年底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市設立
以煤炭相關業務為主之投資性控股公司，並在2011年初於陝西省西安市成功設立以油氣
相關業務為主之投資性控股公司，以這兩個投資平台配合新興環保能源業務在內地之快
速發展。

中國內地能源市場潛力巨大，隨着各業務領域之發展及項目之不斷落實，預計易高將能
為集團帶來理想之經濟效益及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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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華燃氣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083.HK）

集團之附屬公司港華燃氣於今年上半年之股東應佔稅後溢利持續錄得理想增長，達港幣
3億零2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約76%。集團於今年6月底佔港華燃氣約66.18%權益。

今年4月，國際評級機構穆廸投資者服務公司調升對港華燃氣之發行人評級及高級無抵
押債券評級，由Baa3調升至Baa2，並將信貸評級展望定為「穩定」，認為港華燃氣之管道燃
氣業務發展具增長潛力。是次評級反映了港華燃氣之信貸實力持續增強，有利降低其資
金成本及擴闊融資渠道。

港華燃氣於今年共取得3個新項目，分別位於江西省九江市之修水縣及武寧工業園，以及
湖南省汨羅市，而汨羅市項目為集團在湖南省建立之首個項目。港華燃氣以中小型城市
燃氣為業務發展路向，繼續通過兼併收購實現市場之快速擴張。

地產發展項目

馬頭角南廠地盤之翔龍灣項目已於去年底售出全數住宅樓面面積，該項目之商場租務理想。
西灣河嘉亨灣項目之住宅單位亦於今年首季全部售罄。

集團持有國際金融中心約15.8%權益。國際金融中心之商場及寫字樓租務暢旺。四季酒店
及服務式出租公寓之入住率亦維持理想水平。

融資計劃

集團於2011年2月落實一項金額達港幣38億元五年期之定期及循環銀團貸款，資金主要
用於為2006年集團之首項港幣30億元銀團貸款作再融資及集團業務發展，獲得合共11家
國際及地區性財務機構參與，包括日本、美國、台灣、西班牙及本港之多家銀行，貸款年
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加49點子。此項銀團貸款反映銀行界對集團未來業務發展前景
充滿信心。

為配合在內地之長遠投資，集團於2009年5月透過全資附屬公司HKCG (Finance) Limited設立
10億美元中期票據發行計劃。根據此計劃，今年3月底集團首次於本港發行人民幣面值票據，
發行金額為人民幣10億元，年期為5年，票面息率為定息1.4%。該票據在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上市買賣，股份代號為86003.HK。是次發行人民幣票據得到市場積極回應，獲超
額認購逾5倍，發行金額因此由原訂之人民幣5億元調高至人民幣10億元，並獲國際評級
機構穆迪投資及標準普爾評級服務公司分別給予A1及A+之高信貸評級。集團是本港首家
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透過離岸人民幣資本市場進行集資。連同此項人民幣票據，集團至
今已根據中期票據發行計劃發行合共相當於港幣42億元之中期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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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生產效率

於2011年6月30日，本港煤氣業務僱員人數為1,914人，客戶數目較去年6月底增加24,469戶，
而整體生產效率為每名僱員服務907個客戶，較去年同期之每名僱員服務905個客戶略為提升。
今年上半年煤氣業務僱員之人力成本為港幣3億2千9百萬元，較去年同期增加港幣9百萬元。
集團會繼續按僱員之工作能力和表現，給予合適之晉升機會和獎賞，並積極提供各項培訓，
竭力為客戶提供更優質服務。

股息

董事會宣布派發本年度中期股息每股港幣12仙，給予於2011年9月16日登記在股東名冊內
之股東。本公司將於2011年9月15日星期四及2011年9月16日星期五兩天，暫停辦理股份
過戶登記。股息單將於2011年10月3日星期一寄予各股東。

2011年業務展望

預計2011年本港客戶數目將保持平穩增長，全年約增加25,000戶。本港經濟仍保持增長，旅遊、
飲食及酒店等行業市道興旺，預期全年本港工商業煤氣用量及爐具銷售將較去年有所上升。
惟受全球經濟不穩定因素影響，各行業面臨通脹壓力，工資及物價上升，營運成本增加。
集團將繼續致力提高營運效益，令本港煤氣業務維持平穩之收入。

隨着中國「十二五」規劃之逐步實施，中國政府將日益重視城市化發展，並致力鼓勵內需
及節能減排，加上內地經濟仍保持理想增長，對城市公用事業及清潔能源之需求必趨殷
切，集團在內地之城市燃氣及天然氣業務之增長將會持續理想。新興環保能源業務亦隨着
中國重視能源多元化及注重環保之政策方向不斷拓展，為集團之長遠發展及業務增長燃
起一個新的亮點。

預期集團2011年全年業務將有理想增長，而於2012年新興環保能源業務及內地公用事業
業務之業績，將超越本港煤氣業務，且業務前景廣闊亮麗，往後之增長將較本港煤氣業務
增長更為快速。

  此致

列位股東

董事會主席
李兆基 謹啟

香港，201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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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經重列
2011 2010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營業額 2 10,470.1 10,410.8

總營業支出 3 (7,612.1) (7,676.8)
  

2,858.0 2,734.0

其他收益淨額 4 368.8 178.4

利息支出 (382.1) (353.5)

所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706.3 719.0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 572.3 537.3
  

除稅前溢利 5 4,123.3 3,815.2

稅項 6 (636.0) (572.0)
  

期內溢利 3,487.3 3,243.2
  

可歸屬於：
公司股東 3,222.9 3,019.4

非控股權益 264.4 223.8
  

3,487.3 3,243.2
  

股息－擬派中期股息 7 948.1 861.9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港仙計 8 40.8 38.2*
  

* 就2011年派送之紅股及就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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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經重列
2011 2010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期內溢利 3,487.3 3,243.2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轉撥至權益之重估增值╱（減值） 63.8 (197.4)

現金流量對沖之公平值變動 (198.7) 128.7

匯兌差異 466.4 199.6
  

期內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331.5 130.9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818.8 3,374.1
  

全面收益可歸屬於：
公司股東 3,473.0 3,102.3

非控股權益 345.8 271.8
  

3,818.8 3,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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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未經審核）
於2011年6月30日

2011年
6月30日

2010年
12月31日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9 28,399.6 26,890.1
投資物業 501.0 501.0
租賃土地 963.2 935.7
無形資產 2,698.3 2,575.6
聯營公司 11,240.0 10,802.2
共同控制實體 8,701.7 7,768.8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3,821.6 3,441.2
衍生金融工具 158.6 351.8
退休福利資產 68.3 68.3
其他非流動資產 2,573.5 2,371.8

  

59,125.8 55,706.5
  

流動資產
存貨 1,326.0 1,303.3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3,820.3 3,312.5
借予聯營公司之貸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162.6 70.7
借予共同控制實體之貸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316.3 338.5
借予非控股股東之貸款及其他應收賬款 142.4 38.1
職員房屋貸款 22.4 27.5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資產 381.6 528.7
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 1,553.4 1,642.0
三個月或以下定期存款、現金及銀行結存 10,463.5 9,696.3

  

18,188.5 16,957.6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1 (6,170.7) (5,801.6)
應付共同控制實體之賬款 (6.3) (5.0)
非控股股東貸款及其他應付賬款 (53.9) (26.2)
稅項準備 (987.8) (708.2)
借貸 (5,349.7) (9,982.4)

  

(12,568.4) (16,523.4)
  

流動資產淨額 5,620.1 434.2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64,745.9 56,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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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6月30日

2010年
12月31日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非流動負債
客戶按金 (1,146.8) (1,133.9)
遞延稅項 (2,107.5) (2,017.5)
借貸 (18,043.3) (11,745.7)
非控股股東貸款 (18.7) (35.0)

  

(21,316.3) (14,932.1)
  

資產淨額 43,429.6 41,208.6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1,975.1 1,795.6
股本溢價 13 3,275.8 3,455.3
各項儲備金 14 33,081.3 30,561.3
擬派股息 14 948.1 1,651.9

  

股東資金 39,280.3 37,464.1

非控股權益 4,149.3 3,744.5
  

權益總額 43,429.6 41,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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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 2010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營業活動所得淨現金 2,804.9 2,479.8

投資活動流出淨現金 (1,513.2) (5,671.3)

融資活動流出淨現金 (579.9) (1,03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減少） 711.8 (4,229.0)

於1月1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9,696.3 12,817.4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55.4 19.2
  

於6月30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463.5 8,607.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存 4,300.6 2,909.7

三個月或以下定期存款 6,162.9 5,697.9
  

10,463.5 8,6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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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歸屬於公司股東
 

股本 股本溢價 各項儲備金 非控股權益 總額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於2011年1月1日之權益總額 1,795.6 3,455.3 32,213.2 3,744.5 41,208.6
期內溢利 – – 3,222.9 264.4 3,487.3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轉撥至權益
之重估增值 – – 63.8 – 63.8

現金流量對沖之公平值變動 – – (198.7) – (198.7)
匯兌差額 – – 385.0 81.4 466.4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3,473.0 345.8 3,818.8
注資 – – – 84.2 84.2
已付公司股東股息 – – (1,651.9) – (1,651.9)
已付非控股股東股息 – – – (63.6) (63.6)
紅股發行 179.5 (179.5) – – –
收購附屬公司 – – – 0.4 0.4
增購一間附屬公司 – – 6.4 (12.4) (6.0)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附屬公司股份 – – (11.3) 50.4 39.1

     

於2011年6月30日之權益總額 1,975.1 3,275.8 34,029.4 4,149.3 43,429.6
     

於2010年1月1日之權益總額 1,632.3 3,618.6 27,594.9 3,942.3 36,788.1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之影響 – – 1,019.2 – 1,019.2

     

於2010年1月1日之權益總額，經重列 1,632.3 3,618.6 28,614.1 3,942.3 37,807.3
期內溢利 – – 3,019.4 223.8 3,243.2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轉撥至權益
之重估減值 – – (197.4) – (197.4)

現金流量對沖之公平值變動 – – 128.7 – 128.7
匯兌差異 – – 151.6 48.0 199.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3,102.3 271.8 3,374.1
注資 – – – 32.6 32.6
已付公司股東股息 – – (1,501.8) – (1,501.8)
已付非控股股東股息 – – – (48.7) (48.7)
紅股發行 163.3 (163.3) – – –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附屬公司股份 – – – 8.5 8.5
其他 – – (0.8) – (0.8)

     

於2010年6月30日之權益總額 1,795.6 3,455.3 30,213.8 4,206.5 39,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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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賬目附註（未經審核）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賬目乃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及香
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此等中期賬目並
不構成法定賬目。

集團編製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賬目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之年報
所採用者一致。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反映於2010年12月31日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
第12號修訂本「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之影響。集團已採納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布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及修訂本，並於集團2011年1月1日開始之財政年
度生效。然而，此等修訂、詮釋及修訂本對集團之業績，財務狀況及會計政策並無重
大影響。

•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 「關連人士披露」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分類」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4號 「最低資金規定之預付款項」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9號 「以股本工具撇減金融負債」
• 香港會計師公會在2010年公布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除上述外，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布多項於2011年1月1日開始之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
新訂準則、詮釋及經修訂準則，及並未被集團提早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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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內地從事燃氣生產、輸送與銷售相關之業務、供水，以及經營
與能源有關之業務。營業額包括以下項目：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 2010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燃氣銷售，未計燃料調整費 7,648.6 6,221.2

燃料調整費 788.4 581.4
  

燃氣銷售，已計燃料調整費 8,437.0 6,802.6

爐具銷售 575.0 524.9

保養及維修 162.9 161.0

水費收入 204.2 175.3

物業銷售 – 142.5

租金收入 16.0 15.2

航空燃油設施建築收入 – 1,707.7

其他銷售 1,075.0 881.6
  

10,470.1 10,410.8
  

主要之執行決策者已被認定為行政委員會。行政委員會檢閱集團之內部報告而評估
業績及分配資源。行政委員會從地區及產品之角度考慮業務之分部。從產品角度，管
理層會按 (a)燃氣、水務及能源有關之業務及 (b)地產業務來評估業績。而在評估燃氣、
水務及能源有關之業務時，再根據地域之分佈（香港及中國內地）而細分。

行政委員會根據已調整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的數據評估營運分部之業績。
其他已向行政委員會提供之資料（以下例明除外），與賬目的規格一致。

分部資產不包括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資產、定期
存款、現金及銀行結餘（除分部資產用作營運目的外）、衍生金融工具、退休福利資產、
其他非流動資產（除分部資產用作營運目的外）、借予少數股東之貸款及其他應收賬
款及職員房屋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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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續）

向行政委員會提供有關截至2011年及201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可申報分部之資料如下：

燃氣、水務及能源有關業務
香港 中國內地 地產 其他分部 總額

經重列 經重列
2011 2010 2011 2010 2011 2010 2011 2010 2011 2010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營業額 5,090.1 6,381.3 5,199.6 3,843.1 16.0 157.7 164.4 28.7 10,470.1 10,410.8
          

已調整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2,424.0 2,402.3 1,311.9 1,032.6 9.1 109.9 5.5 7.8 3,750.5 3,552.6

折舊及攤銷 (296.0) (279.1) (297.7) (260.7) (0.1) (0.1) (2.0) (4.9) (595.8) (544.8)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296.7) (273.8)
  

2,858.0 2,734.0

其他收益淨額 368.8 178.4

利息支出 (382.1) (353.5)

所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 – 275.4 225.8 430.8 493.4 0.1 (0.2) 706.3 719.0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溢利減虧損 – – 562.8 492.5 11.5 45.3 (2.0) (0.5) 572.3 537.3
  

除稅前溢利 4,123.3 3,815.2

稅項 (636.0) (572.0)
  

期內溢利 3,487.3 3,243.2
  

所佔聯營公司溢利包括集團期內攤分於國際金融中心之投資物業估值變動港幣
235,000,000元（經重列2010年：港幣315,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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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續）

於2011年6月30日及2010年12月31日之分部資產如下：

燃氣、水務及能源有關業務
香港 中國內地 地產 其他分部 總額

2011 2010 2011 2010 2011 2010 2011 2010 2011 2010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分部資產 18,368.5 18,312.7 35,542.8 31,782.3 7,868.2 7,743.8 6,440.9 5,404.6 68,220.4 63,243.4
未分配之資產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3,821.6 3,441.2
－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
理之財務資產 381.6 528.7

－定期存款、現金及銀行結餘（除
分部資產外 ) 4,163.6 4,576.3

－其他 727.1 874.5
          

資產總額 18,368.5 18,312.7 35,542.8 31,782.3 7,868.2 7,743.8 6,440.9 5,404.6 77,314.3 72,664.1
          

集團位處於香港。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集團於香港之外部客戶帶來之營業
額為港幣5,131,600,000元（2010年：港幣6,561,500,000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
外部客戶帶來之營業額為港幣5,338,500,000元（2010年：港幣3,849,300,000元）。

於2011年6月30日，分佈在香港及其他地區之非流動資產總額（除金融工具及退休福利
資產外）分別為港幣17,500,900,000元及港幣35,002,900,000元（於2010年12月31日：港幣
17,331,200,000元及港幣32,142,200,000元）。

3. 總營業支出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 2010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已使用之庫存及物料 5,347.5 3,888.1
物業銷售成本 – 27.2
人力成本 760.1 672.9
折舊及攤銷 599.6 549.9
其他營業支出 904.9 2,538.7

  

7,612.1 7,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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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 2010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投資收益淨額 370.2 171.9
其他 (1.4) 6.5

  

368.8 178.4
  

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已售存貨成本港幣5,782,600,000元（2010年：港幣4,293,000,000元）。

6. 稅項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 2010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當期稅項 555.0 468.5

遞延稅項暫時差異之產生及轉回 81.0 103.5
  

636.0 572.0
  

香港利得稅準備乃依照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2010年稅率為16.5%）撥取，而
中國當地稅項準備則依照本期間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當地稅率撥取。

7. 股息

截至6月30日止六個月
2011 2010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2010年已付末期股息每股港幣23仙
（2009年末期股息：每股港幣23仙） 1,651.9 1,501.8

2011年擬派中期股息每股港幣12仙
（2010年中期股息：每股港幣12仙） 948.1 861.9

  

2,600.0 2,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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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股東應佔溢利港幣3,222,900,000元（經重列2010年：港幣3,019,400,000

元）及期內已發行加權平均股數7,900,554,136股（2010年：7,900,554,136股*）計算。

由於期內一間附屬公司之潛在攤薄之股份並無重大影響（2010年：無），故截至2011年
6月30日止期間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若。

* 就2011年派送之紅股作出調整

9. 物業、機器及設備

樓房、廠場、
煤氣管、
採礦權及
其他設備

港幣百萬元

原值
於2011年1月1日 36,088.7

增加 1,735.5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18） 27.1

出售╱註銷 (78.0)

匯兌差額 405.5
 

於2011年6月30日 38,178.8
 

累計折舊
於2011年1月1日 9,198.6

期內折舊 596.6

出售╱註銷 (64.6)

匯兌差額 48.6
 

於2011年6月30日 9,779.2
 

賬面淨值
於2011年6月30日 28,399.6

 

於2010年12月31日 26,8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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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機器及設備（續）

樓房、廠場、
煤氣管、
採礦權及
其他設備

港幣百萬元

原值
於2010年1月1日 31,710.4
增加 1,646.4
出售╱註銷 (72.5)
匯兌差額 174.5

 

於2010年6月30日 33,458.8
 

累計折舊
於2010年1月1日 8,137.1
期內折舊 542.0
出售╱註銷 (50.2)
匯兌差額 20.3

 

於2010年6月30日 8,649.2
 

賬面淨值
於2010年6月30日 24,809.6

 

於2009年12月31日 23,573.3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2011年
6月30日

2010年
12月31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貿易應收賬款（附註） 1,985.5 1,839.3
應收分期款 2.4 6.9
其他應收賬款 977.0 864.4
預付款項 855.4 601.9

  

3,820.3 3,312.5
  

集團於期內確認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值虧損港幣2,600,000元（2010年：港幣3,400,000
元）。該減值已列入其他營業支出（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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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續）

附註

集團為各類客戶設定不同之信貸政策。除了公司之煤氣費應收賬款需於賬單發出後8
個工作日內繳付外，貿易應收賬款之信貸期由30日至60日不等，並由管理層定期檢討。
於2011年6月30日，扣除減值撥備後貿易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1年
6月30日

2010年
12月31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0至30日 1,711.2 1,604.1
31至60日 67.4 48.7
61至90日 32.0 19.0
超過90日 174.9 167.5

  

1,985.5 1,839.3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2011年
6月30日

2010年
12月31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貿易應付賬款（附註a） 1,393.7 1,271.5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附註b） 4,777.0 4,530.1

  

6,170.7 5,801.6
  

附註

(a) 於2011年6月30日，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2011年
6月30日

2010年
12月31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0至30日 663.3 733.5
31至60日 140.1 151.4
61至90日 131.9 91.6
超過90日 458.4 295.0

  

1,393.7 1,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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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續）

(b) 結餘包括應付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約港幣37,200,000元（於2010年12月31日：港
幣37,200,000元）為已出售翔龍灣住宅部分之所得款項淨額之27%。

12.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2011年

6月30日
2010年

12月31日
2011年

6月30日
2010年

12月31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
港幣二角五仙之
普通股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2,500.0 2,500.0

    

已發行及已繳足股本：
於期初╱年初 7,182,321,942 6,529,383,584 1,795.6 1,632.3

紅股發行（附註13） 718,232,194 652,938,358 179.5 163.3
    

於期末╱年末 7,900,554,136 7,182,321,942 1,975.1 1,795.6
    

13. 股本溢價

2011年
6月30日

2010年
12月31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於期初╱年初 3,455.3 3,618.6

減：紅股發行（附註12） (179.5) (163.3)
  

於期末╱年末 3,275.8 3,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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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各項儲備金

投資
重估儲備

資本
贖回儲備 對沖儲備 資本儲備 其他儲備 匯兌儲備

未經
分配溢利 總額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於2011年1月1日 504.0 223.8 338.3 155.5 (0.8) 2,148.8 27,191.7 30,561.3

股東應佔溢利 – – – – – – 3,222.9 3,222.9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轉撥至權益之
重估增值 63.8 – – – – – – 63.8

現金流量對沖之公平值變動 – – (198.7) – – – – (198.7)

匯兌差額 – – – – – 385.0 – 385.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63.8 – (198.7) – – 385.0 3,222.9 3,473.0

擬派2010年末期股息 – – – – – – 1,651.9 1,651.9

已派2010年末期股息 – – – – – – (1,651.9) (1,651.9)

增購一間附屬公司權益 – – – – – – 6.4 6.4

根據購股權計劃發行附屬公司股份 – – – – (11.3) – – (11.3)
        

於2011年6月30日 567.8 223.8 139.6 155.5 (12.1) 2,533.8 30,421.0 34,029.4
        

擬派2011年中期股息後結餘 567.8 223.8 139.6 155.5 (12.1) 2,533.8 29,472.9 33,081.3

擬派2011年中期股息 – – – – – – 948.1 948.1
        

567.8 223.8 139.6 155.5 (12.1) 2,533.8 30,421.0 34,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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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各項儲備金（續）

投資
重估儲備

資本
贖回儲備 對沖儲備 資本儲備 其他儲備 匯兌儲備

未經
分配溢利 總額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港幣
百萬元

於2010年1月1日 513.6 223.8 199.7 155.5 – 1,497.6 23,502.9 26,093.1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之
影響 – – – – – – 1,019.2 1,019.2

        

於2010年1月1日，經重列 513.6 223.8 199.7 155.5 – 1,497.6 24,522.1 27,112.3

期內溢利 – – – – – – 3,019.4 3,019.4

其他全面收益：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轉撥至權益之
重估減值 (197.4) – – – – – – (197.4)

現金流量對沖之公平值變動 – – 128.7 – – – – 128.7

匯兌差額 – – – – – 151.6 – 151.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97.4) – 128.7 – – 151.6 3,019.4 3,102.3

擬派2009年末期股息 – – – – – – 1,501.8 1,501.8

已派2009年末期股息 – – – – – – (1,501.8) (1,501.8)

其他 – – – – (0.8) – – (0.8)
        

於2010年6月30日 316.2 223.8 328.4 155.5 (0.8) 1,649.2 27,541.5 30,213.8
        

擬派2010年中期股息後結餘 316.2 223.8 328.4 155.5 (0.8) 1,649.2 26,679.6 29,351.9

擬派2010年中期股息 – – – – – – 861.9 861.9
        

316.2 223.8 328.4 155.5 (0.8) 1,649.2 27,541.5 30,213.8
        

15. 或然負債

集團於2011年6月30日並無重大之或然負債（於2010年12月31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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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承擔

(a) 有關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資本承擔

2011年
6月30日

2010年
12月31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已獲批准但未入賬 2,383.9 1,910.1
  

其中已簽約者 2,207.5 1,884.6
  

(b)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資本支出

2011年
6月30日

2010年
12月31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已獲批准但未入賬 2,096.8 2,626.0
  

其中已簽約者 1,183.8 1,381.4
  

(c) 集團在多項合資合同中承諾以股本及貸款方式向若干合資公司提供足夠資金，以
作發展燃油及能源項目之用。董事估計於2011年6月30日，集團之承擔約為港幣
971,000,000元（於2010年12月31日：港幣739,100,000元）。

(d) 租賃承擔

承租人

於2011年6月30日，根據不可撤銷之經營租賃而於未來支付之最低土地、物業及
機器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2011年
6月30日

2010年
12月31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一年內 57.4 53.2
第二年至第五年內 107.0 89.3
五年以上 215.2 224.1

  

379.6 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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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承擔（續）

(d) 租賃承擔（續）

出租人

 集團根據經營租賃出租翔龍灣商場之樓宇設施及泊車位。除了若干泊車位乃按時
租或月租形式出租外，此等租賃一般為期2至3年。根據不可撤銷之經營租賃而於
未來收取之最低租賃付款總額如下：

2011年
6月30日

2010年
12月31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一年內 13.6 14.0

第二年至第五年內 7.3 12.2
  

20.9 26.2
  

17. 有關連人士交易

除於賬目其他部分所披露者外，集團於期內並無進行任何重大之有關連人士交易。

18. 業務合併

(a) 於2011年1月，集團收購武寧港華燃氣有限公司（「武寧港華」）及修水港華燃氣有限
公司（「修水港華」）之100%及80%權益，現金代價分別為約港幣80,200,000元及港幣
42,500,000元。

收購業務並沒有為集團期內之營業額及溢利帶來重大影響。

已收購之可識辨淨資產之暫時公平值及商譽詳情如下：

武寧港華 修水港華 總額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購買代價 80.2 42.5 122.7

已收購之可識辨淨資產之
暫時公平值（如下） (3.0) (1.8) (4.8)

   

商譽 77.2 40.7 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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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業務合併（續）

(a) （續）

收購項目帶來可識辨資產及負債如下：

被收購方
於收購當日之

賬面值及
暫時公平值
港幣百萬元

物業、機器及設備 27.1

預付租賃款項 0.5

存貨 2.0

其他應收賬款、按金及預付款項 0.9

銀行結存及現金 1.0

貿易應付賬款 (2.0)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4.0)

借貸 (10.3)
 

淨資產 5.2

非控股權益 (0.4)
 

已收購可識辨資產淨值 4.8
 

港幣百萬元

收購附屬公司之購買代價，以現金支付 92.4

收購附屬公司所得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0)
 

收購附屬公司之現金流出 91.4
 

於2011年6月30日，修水港華之購買代價港幣30,300,000元尚未支付，並已入賬貿
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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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回顧

資產流動性及資本來源

於2011年6月30日，集團之淨流動存款為港幣66億6千7百萬元（2010年12月31日：港幣13億
5千6百萬元）及長期借貸為港幣180億4千3百萬元（2010年12月31日：港幣117億4千6百萬元）。
經計入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資產組合港幣3億8千2百萬元（2010年12月31日：
港幣5億2千9百萬元）後，於2011年6月30日，集團之流動資金淨額為港幣70億4千9百萬
元（2010年12月31日：港幣18億8千5百萬元）。此外，可動用之銀行融資額為港幣74億5千
7百萬元（2010年12月31日：港幣69億6千6百萬元）。

集團於2011年2月落實一項港幣38億元五年期之定期及循環銀團貸款，為集團自2006年以
來首項銀團融資，用以償還於2006年首次安排之港幣30億元銀團貸款。市場反應熱烈，此
項貸款獲超額認購逾70%，貸款金額因此由原定之港幣30億元調高至港幣38億元，並獲
得合共11家國際及地區性財務機構參與，包括日本、美國、台灣、西班牙及本港之銀行。
此項銀團貸款之成功反映銀行界對集團未來業務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集團營運及資本支出之資金來源為業務營運之現金收入、內部流動資金、銀行融資協議
及債券融資。集團擁有足夠及穩定之資金來源及可動用之銀行融資協議以滿足未來資本
性投資及營運資金之需求。

借貸結構

於2009年5月，集團成立一項10億美元之中期票據發行計劃（「計劃」），透過此計劃集團可
靈活地於合適的條款及時間下發行有關票據。於2011年3月底，集團首次在香港發行人
民幣中期票據，金額為10億元人民幣，票面息率為1.4%及5年期。截至2011年6月30日，集
團共發行了總額為港幣42億1千4百萬元（2010年12月31日：港幣30億1千萬元）的人民幣及
港元票據，年期分別為5年、10年、15年、30年及40年（「中期票據」）。此中期票據賬面值於
2011年6月30日為港幣41億5千萬元（2010年12月31日：港幣29億5千1百萬元）。

於2011年6月30日，集團於2008年8月發行之10年期與票面息率為定息每年6.25%之美元擔
保票據（「擔保票據」）餘下的本金額為9億9千5百萬美元（2010年12月31日：9億9千5百萬美元），
其賬面值為港幣76億6千9百萬元（2010年12月31日：港幣76億5千4百萬元）。

於2011年6月30日，集團的一間附屬公司港華燃氣有限公司於2004年9月發行之7年期於
2011年到期的美元有擔保優先票據（「有擔保優先票據」）餘下的本金額為1億4千1百萬美元
（2010年12月31日：1億4千1百萬美元），其賬面值為港幣11億2千1百萬元（2010年12月31日：
港幣11億1千4百萬元）。此有擔保優先票據於新加坡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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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1年6月30日，集 團 借 貸 總 額 為 港 幣233億9千3百 萬 元（2010年12月31日：港 幣217億
2千8百萬元），其增長主要因為新發行了金額為10億元人民幣之中期票據，其等值為港幣
12億零4百萬元，而餘額則為淨新增之銀行貸款。以上所述的票據均為固定利率計息，而
有擔保優先票據則以港華燃氣有限公司某些附屬公司的股份作為抵押，除此之外，集團
所有銀行及其他貸款均為無抵押及按浮動利率計息，而其中港幣62億2千4百萬元（2010年
12月31日：港幣11億4千1百萬元）為銀行長期貸款，而港幣42億2千9百萬元（2010年12月
31日：港幣88億6千8百萬元）則享有一年以內還款期之循環信用額或定期貸款融資協議。
於2011年6月30日，集團借貸之到期日概況如下：23%為1年內到期、1%為1至2年內到期、
25%為2至5年內到期及51%為超過5年到期（2010年12月31日：46%為1年內到期、5%為2至
5年內到期及49%為超過5年到期）。

本金為美元之擔保票據已利用貨幣掉期合約轉為港元作出對沖，而集團借貸基本上為港
元及人民幣貸款，所以集團並無面對重大外匯波動風險。於2011年6月30日，集團之資本
負債率 [淨借貸╱（股東資金+淨借貸）]為23%（2010年12月31日：22%），財政狀況穩健。於
2011年6月30日，經計入按公平值列賬及在損益賬處理之財務資產組合港幣3億8千2百萬
元（2010年12月31日：港幣5億2千9百萬元）後，集團之淨資本負債率 [淨負債╱（股東資金+

淨負債）]為22%（2010年12月31日：21%）。

或有負債

於2011年6月30日，集團沒有就銀行融資協議安排提供任何擔保予聯營公司、共同控制實
體或第三者（2010年12月31日：無）。

貨幣概況

集團之運作及業務主要在香港及中國內地。其現金、現金等價物或借貸均以港幣、人民幣
或美元為主。集團於中國內地附屬公司及合資企業之借貸則以當地貨幣，即人民幣為主，
為當地投資提供自然對沖效果。

集團證券投資

按照集團財資委員會之指引，集團在股票及債券證券方面進行投資。於2011年6月30日，
證券投資為港幣42億零3百萬元（2010年12月31日：港幣39億7千萬元）。集團於證券之投資
表現令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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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企業管治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之六個月內，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為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該守則」）。
經公司作出特定查詢後，公司董事均已確認在本中期報告書所包括審閱期間，其完全遵
守該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

公司已於1996年5月成立審核委員會，以檢討及監察集團之財務匯報程序及內部控制。審
核委員會已於本年8月舉行會議，審閱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之六個月內之未經審核中期
業績報告。集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香港審閱
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審閱了公司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之六個
月內之未經審核中期賬目，並發出無修訂之審閱報告。

購回、出售或贖回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之六個月內，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出售或贖回公司之
上市證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30

公開權益資料

甲 . 董事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所記錄，或根據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向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作出之申報，各董事於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股份及相關股份（好倉）

         

公司名稱 董事姓名
股份權益

根據購股權
可認購之

相關股份權益 總數 %**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
         

香港中華煤氣
有限公司

李兆基博士 4,723,440 3,274,026,997
（附註 5）

3,278,750,437 41.50

李國寶博士 22,022,000 22,022,000 0.28
李家傑先生 3,274,026,997

（附註 4）
3,274,026,997 41.44

陳永堅先生 150,543* 150,543* 0.00
關育材先生 53,146 60,214 113,360 0.00
李家誠先生 3,274,026,997

（附註 4）
3,274,026,997 41.44

潘宗光教授 48,315
（附註 6）

48,315 0.00

         

隆業發展
有限公司

李兆基博士 9,500
（附註 7）

9,500 95

李家傑先生 9,500
（附註 7）

9,500 95

李家誠先生 9,500
（附註 7）

9,500 95

         

溢匯國際
有限公司

李兆基博士 2
（附註 8）

2 100

李家傑先生 2
（附註 8）

2 100

李家誠先生 2
（附註 8）

2 100

         

港華燃氣有限公司
（「港華燃氣」）

李兆基博士 1,628,172,901
 （附註 9）

1,628,172,901 66.18

李家傑先生 1,628,172,901
（附註 9）

1,628,172,901 66.18

李家誠先生 1,628,172,901
（附註 9）

1,628,172,901 66.18

陳永堅先生 3,618,000
（附註 10）

3,618,000 0.15

關育材先生 3,015,000
（附註 10）

3,015,000 0.12

         

* 陳永堅先生與其配偶共同持有該等股份。

** 在股份或相關股份之合計好倉佔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已發行股本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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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港華燃氣股份之購股權（好倉）

根據公司之附屬公司港華燃氣之購股權計劃，公司若干董事獲授出可認購港華燃氣
股份之購股權，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有關權益之詳情如下：

       

公司名稱 董事姓名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 行使價

於01.01.2011

尚未行使
購股權涉及
的股份數目*

於30.06.2011

尚未行使
購股權涉及
的股份數目*

（港幣）
       

港華燃氣 陳永堅先生 16.03.2007 16.03.2008-27.11.2015 3.811 1,085,400 1,085,400

16.03.2007 16.03.2009-27.11.2015 3.811 1,085,400 1,085,400

16.03.2007 16.03.2010-27.11.2015 3.811 1,447,200 1,447,200
  

合共 3,618,000 3,618,000
  

關育材先生 16.03.2007 16.03.2008-27.11.2015 3.811 904,500 904,500

16.03.2007 16.03.2009-27.11.2015 3.811 904,500 904,500

16.03.2007 16.03.2010-27.11.2015 3.811 1,206,000 1,206,000
  

合共 3,015,000 3,015,000
  

* 該等購股權之歸屬期由授出日期起至行使期開始時為止。

除上述外，於2011年6月30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或根
據《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向公司及聯交所作出之申報，並無記錄
公司董事在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
份及債權證中擁有其他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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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好倉）

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除公司董事以外之人士，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
備存之登記冊所記錄，持有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記錄如下：

    

公司名稱 股份權益數量 %*
    

主要股東
（在股東大會上有權行使
或控制行使10%或以上
投票權之人士）

迪斯利置業有限公司（附註1） 1,696,927,906 21.48
Timpani Investments Limited （附註1） 2,405,881,727 30.45
Faxson Investment Limited （附註1） 3,150,389,273 39.88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附註1） 3,150,389,273 39.88
恒基兆業有限公司（附註2） 3,156,196,583 39.95
Hopkins (Cayman) Limited （附註3） 3,274,026,997 41.44
Riddick (Cayman) Limited （附註4） 3,274,026,997 41.44
Rimmer (Cayman) Limited （附註4） 3,274,026,997 41.44

    

主要股東以外之人士 Macrostar Investment Limited （附註1） 744,507,546 9.42
Chelco Investment Limited （附註1） 744,507,546 9.42
Medley Investment Limited （附註1） 708,953,821 8.97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附註11） 523,597,235 6.63

    

* 在股份之合計好倉佔公司已發行股本百分率。

除上述外，於2011年6月30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予備存之登記冊，並無
記錄其他人士在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附註︰

1. Macrostar Investment Limited（「Macrostar」）、Medley Investment Limited（「Medley」）及 迪 斯 利 置 業 有 限 公 司
（「迪 斯 利」）實 益 擁 有 此 等3,150,389,273股 股 份。Macrostar為Chelco Investment Limited（「Chelco」）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而Chelco則 為Faxson Investment Limited（「FIL」）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Medley及 迪 斯 利 為Timpani 

Investments Limited（「Timpani」）之全資附屬公司，而Timpani則為FIL之全資附屬公司，FIL則為恒基兆業地
產有限公司（「恒基地產」）之全資附屬公司。

2. 恒基兆業有限公司（「恒基兆業」）被視為擁有恒基地產所有已發行股份之60.33%。在此等3,156,196,583

股股份中，3,150,389,273股股份相當於附註1所述之股份，而其餘股份權益則由恒基兆業一全資附屬公
司實益擁有。

3. 在此等3,274,026,997股股份中，3,156,196,583股股份相當於附註1及附註2所述之股份，117,830,414股股
份則由富生有限公司（「富生」）實益擁有。Hopkins (Cayman) Limited（「Hopkins」）作為一單位信託（「單位信託」）
之受託人，擁有恒基兆業及富生股本中之全部已發行並有表決權之普通股股份。

4. 此等3,274,026,997股股份權益已於附註3重覆敘述。Rimmer (Cayman) Limited（「Rimmer」）及Riddick (Cayman) 

Limited（「Riddick」）各自作為兩個全權信託之受託人，擁有單位信託之單位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李家傑先生及李家誠先生作為該兩個全權信託之可能受益人，被視為有責任披露此等股份權益。

5. 此 等3,274,026,997股 股 份 包 括 附 註1至 附 註4所 述 之 股 份。李 兆 基 博 士 實 益 擁 有Rimmer、Riddick及
Hopkins全部已發行股份。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李兆基博士被視為擁有此等股份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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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等48,315股股份由潘宗光教授及其配偶共同擁有之公司實益擁有。

7. 此等隆業發展有限公司之9,500股股份由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擁有4,500股）及恒基地產之全資附屬公
司（擁有5,000股）實益擁有。就附註1至附註5所述，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李兆基博士、李家傑
先生及李家誠先生被視為擁有恒基地產及公司之權益。

8. 此等溢匯國際有限公司之2股股份由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擁有1股）及恒基地產之全資附屬公司（擁有1股）
實益擁有。就附註1至附註5所述，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李兆基博士、李家傑先生及李家誠先
生被視為擁有恒基地產及公司之權益。

9. 此 等 港 華 燃 氣 之1,628,172,901股 股 份，相 當 於 港 華 燃 氣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之66.18%，由 公 司 之 全 資
附屬公司Hong Kong & China Gas (China) Limited（擁有1,585,202,901股）、Planwise Properties Limited（擁有
40,470,000股）及Superfun Enterprises Limited（擁有2,500,000股）實益擁有。就附註1至附註5所述，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李兆基博士、李家傑先生及李家誠先生被視為擁有公司之權益。

10. 該等購股權為董事之個人權益。

11.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Commonwealth Bank」）被視為擁有此等523,597,235股股份，此等股份由
Commonwealth Bank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擁有。

港華燃氣購股權計劃

港華燃氣推行三項購股權計劃，分別為創業板上市前購股權計劃、2001年創業板購股權
計劃及2005年主板購股權計劃，據此，港華燃氣董事會可酌情向港華燃氣或其附屬公司
的任何僱員（包括任何董事）授出可認購港華燃氣股份的購股權，惟須受該三項計劃訂明
的條款及條件所限。創業板上市前購股權計劃及2001年創業板購股權計劃於2001年4月
4日獲港華燃氣股東批准，年期直至2011年4月3日，為期10年。2005年主板購股權計劃於
2005年11月28日獲港華燃氣股東批准，年期直至2015年11月27日，為期10年。

港華燃氣購股權之特定種類詳情如下：

    

購股權種類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港幣）

     

創業板上市前購股權計劃：
創業板上市前購股權 04.04.2001 01.01.2003 – 03.04.2011 0.473

04.04.2001 01.01.2004 – 03.04.2011 0.473

2001年創業板購股權計劃：
2001年創業板購股權 13.11.2001 13.02.2002 – 13.02.2007 0.940

13.11.2001 13.05.2002 – 13.02.2007 0.940
13.11.2001 13.11.2002 – 13.02.2007 0.940

2004年創業板購股權 19.11.2004 31.12.2005 – 30.03.2011 3.483
19.11.2004 31.12.2006 – 30.03.2011 3.483
19.11.2004 31.12.2007 – 30.03.2011 3.483

2005年主板購股權計劃：
2006年購股權 03.10.2006 04.10.2007 – 27.11.2015 2.796

03.10.2006 04.04.2008 – 27.11.2015 2.796
03.10.2006 04.10.2008 – 27.11.2015 2.796

2007年購股權 16.03.2007 16.03.2008 – 27.11.2015 3.811
16.03.2007 16.03.2009 – 27.11.2015 3.811
16.03.2007 16.03.2010 – 27.11.2015 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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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披露港華燃氣購股權於本期內之變動情況：
         

購股權種類 授出日期 行使期 行使價
於01.01.2011
尚未行使 期內行使

於30.06.2011
尚未行使

緊接購股權
獲行使前
港華燃氣
股份之

加權平均
收市價

（港幣） （港幣）
         

類目1：
港華燃氣董事

陳永堅先生 2007年購股權 16.03.2007 16.03.2008 – 27.11.2015 3.811 1,085,400 – 1,085,400 –
16.03.2007 16.03.2009 – 27.11.2015 3.811 1,085,400 – 1,085,400 –
16.03.2007 16.03.2010 – 27.11.2015 3.811 1,447,200 – 1,447,200 –

關育材先生 2007年購股權 16.03.2007 16.03.2008 – 27.11.2015 3.811 904,500 – 904,500 –
16.03.2007 16.03.2009 – 27.11.2015 3.811 904,500 – 904,500 –
16.03.2007 16.03.2010 – 27.11.2015 3.811 1,206,000 – 1,206,000 –

其他
港華燃氣董事
（附註5）

2004年創業板
購股權

19.11.2004 31.12.2005 – 30.03.2011 3.483 904,500 904,500 – 3.97
19.11.2004 31.12.2006 – 30.03.2011 3.483 904,500 904,500 – 3.97
19.11.2004 31.12.2007 – 30.03.2011 3.483 1,206,000 1,206,000 – 3.97

2007年購股權 16.03.2007 16.03.2008 – 27.11.2015 3.811 1,809,000 – 1,809,000 –
16.03.2007 16.03.2009 – 27.11.2015 3.811 1,809,000 – 1,809,000 –
16.03.2007 16.03.2010 – 27.11.2015 3.811 2,412,000 – 2,412,000 –

         

類目1合共 15,678,000 3,015,000 12,663,000
         

類目2：
港華燃氣僱員

2004年創業板
購股權

19.11.2004 31.12.2005 – 30.03.2011 3.483 2,562,750 2,562,750 – 4.03
19.11.2004 31.12.2006 – 30.03.2011 3.483 2,562,750 2,562,750 – 3.99
19.11.2004 31.12.2007 – 30.03.2011 3.483 3,417,000 3,417,000 – 3.99

2006年購股權 03.10.2006 04.10.2007 – 27.11.2015 2.796 301,500 – 301,500 –
03.10.2006 04.04.2008 – 27.11.2015 2.796 542,700 – 542,700 –
03.10.2006 04.10.2008 – 27.11.2015 2.796 723,600 – 723,600 –

2007年購股權 16.03.2007 16.03.2008 – 27.11.2015 3.811 603,000 – 603,000 –
16.03.2007 16.03.2009 – 27.11.2015 3.811 603,000 – 603,000 –
16.03.2007 16.03.2010 – 27.11.2015 3.811 804,000 – 804,000 –

         

類目2合共 12,120,300 8,542,500 3,577,800
         

所有類目 27,798,300 11,557,500 16,240,800
         

附註：

1. 該等購股權之歸屬期由授出日期起至行使期開始時為止。

2. 期內，任何購股權計劃項下之購股權概無被註銷或失效。

3. 期內，並無授出新購股權。

4. 於本期開始及終結時，並無根據創業板上市前購股權計劃下未被行使之購股權。

5. 港華燃氣的一位前替任董事已於2011年3月16日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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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入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除上文所披露之購股權計劃外，於期內之任何時間，公司、其控股公司、同系附屬公司及
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讓公司董事可藉購入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
份或債券而獲益。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更新董事之個人資料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公司董事關育材先生更新之個人資料如下：

關育材先生 J.P., C.Eng., F.H.K.I.E., F.I.G.E.M., F.I.Mech.E., F.E.I., F.C.I.B.S.E., B.Sc. (Eng), M.B.A.,

執行董事暨營運總裁

關先生於2011年6月24日獲香港科技大學頒授榮譽大學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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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資料

董事會
於本報告書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李兆基博士（主席），梁希文先生*，林高演先生，
李國寶博士*，李家傑先生，陳永堅先生，關育材先生，李家誠先生及潘宗光教授*。

* 獨立非執行董事

註冊辦事處
香港北角渣華道363號23樓

公司網址
www.towngas.com

股份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舖
電話號碼： 2862 8555

傳真號碼： 2865 0990

投資者關係
企業投資及投資者關係部
電話號碼： 2963 3189

傳真號碼： 2911 9005

電郵地址： invrelation@towngas.com

企業傳訊部
電話號碼： 2963 3493

傳真號碼： 2516 7368

電郵地址： ccd@towngas.com

公司秘書部
電話號碼： 2963 3292

傳真號碼： 2562 6682

電郵地址： compsec@towngas.com

本中期報告書之印刷本於本公司及本公司的股份登記處備索，費用全免。本中期報告書之網上版本亦可於本公
司網址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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